
《关于加强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的
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安全生产法》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

理条例》《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

规和规章，加强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，提升工程安全

管理水平，我部起草了《关于加强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

设的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
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
自 2010 年以来，我部推动开展平安工地建设，先后制

定了《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管理办法》（2018 年）和

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公路水运工程“平安工地”建设的通知》

（2020 年）等文件，督促引导各地区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标

准，加强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工作。十多年来，

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项目参建单位认真落实有关要求，

平安工地建设在提高安全意识、加强责任落实、减少安全生

产事故、提升标准化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平安工地

建设已成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参建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

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长效机制，是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管理

的重要品牌和抓手，是“平安中国”、“平安交通”建设重

要组成部分。

2021 年 9 月新修订的《安全生产法》对安全生产工作的



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制度措施等作出了新要求。党的二十

大报告也提出要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，提

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。当前，公路水运工程建设任务仍然繁

重，工程建设现场更多向偏远地区、环境复杂地区转移，建

设条件恶劣，长大隧道、特殊结构桥梁、特殊地质隧道、深

水离岸码头等复杂工程增多，技术难度增大，安全风险增加，

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工作，确保公

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同时，考虑到

《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管理办法》有效期届满已失

效，特研究制订《指导意见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指导意见》主要包括 4 个方面 17 条具体内容。

一是总体要求。明确了指导思想、工作原则和主要目标。

二是重点任务。包括强化施工驻地安全防范、严格专项

施工方案编审执行、深入推进施工安全标准化、规范安全生

产费用使用管理、加强施工设备机具安全管理、实施施工安

全风险分级管控、深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、强化应急准备工

作等 8 项内容。

三是落实平安工地建设职责。包括落实建设单位管理责

任、落实施工单位主体责任、落实其他参建单位协同责任等

3 项内容。

四是强化组织实施。包括健全制度标准、加强督导服务、

注重示范引导等 3 项内容。


